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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簽約作業 

第一節 都市更新事業執行計畫書 

獲得簽約權之得標廠商或最優申請人應於主辦機關規定期限

內，提送將投標時所提之都市更新事業投資建議書依甄審會/
評選會議紀錄修正完成後之執行計畫書（以下簡稱「都市更新

事業執行計畫書」）。 

主辦機關於招商文件中宜規定：最優申請人對於評選會議紀錄

有修正意見時，應於評選會議紀錄送達日後一定時間內敘明理

由提出，否則應於一定時間內按評選會議紀錄提送都市更新事

業執行計畫書，逾期視為放棄簽約權，由主辦機關依序擇優遞

補之，廠商已繳的保證金不予發還。 

如果申請人對評選會議紀錄之修正意見不為主辦機關接受時，

申請人也應該接受評選會議紀錄，並於一定時間內按評選會議

紀錄提送都市更新事業執行計畫書，逾期視為放棄簽約權，由

主辦機關依序擇優遞補之，已繳的保證金則無息發還。 

修正完成之都市更新事業執行計畫書，經主管機關審定後，由

主辦機關以書面通知獲得簽約權之申請人，以核定之都市更新

事業執行計畫書作為契約附件，簽訂都市更新事業實施契約。 

第二節 簽約 

公開評選出最優（得標）廠商後，廠商應與政府簽訂契約，依

法實施都市更新事業。 

依促參法相關規定，主辦機關應依據綜合評審結果與最優申請

人或次優申請人辦理後續議約、簽訂投資契約及相關事宜。（促

參甄審辦法第 25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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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採購法辦理的程序中，得標人即為原投標人，故機關辦理簽

約的對象為投標廠商。 

但在都市更新準用促參法辦理的程序中，可以要求得標廠商另

外新設專案公司以實施都市更新案件，以切斷得標廠商過去既

有債務關係與新計畫之間的牽連，避免發生以新計畫所籌集的

資金填補過去債務漏洞的現象，藉以確保都市更新專案的健全

實施。此時，機關辦理簽約的對象即應為投標廠商（或企業聯

盟）另外新設立的專案公司。惟應注意，如果案件規模較小，

卻要求廠商新設公司，此等要求即不合理亦無必要。如果招商

文件中並未要求申請人應新設專案公司時，機關辦理簽約的對

象即應為原申請人；若廠商係以「企業聯盟」方式提出申請，

則應以企業聯盟的全體成員公司為共同簽約的對象。 

此外，在政府方面，因為實施都市更新事業不同類型的選擇，

政府方面擔任實施者、主辦機關、土地使用機關以及主管機關

可能為不同的單位。此時，應考慮到個案的需要以及日後權責

行使的職權分工情形，決定辦理簽約的機關為何。 

主辦機關基於公共利益及公平原則，應視個案性質訂定合理之

修訂都市更新事業執行計畫書及簽約期限。 

主辦機關應於通知得標廠商或最優申請人評選結果之同時，通

知得標廠商或最優申請人於規定期限內繳交履約保證金之後再

辦理簽約。 

簽約期限建議以評選通知後一個月為原則，並得展延。 

第三節 未完成簽約之處理 

得標廠商或最優申請人如未於規定時間內與政府機關完成簽約

手續者，主辦機關應訂定期限，通知補正之。該得標廠商或最

優申請人如未於期限內補正者，主辦機關是否得決定由合格之

其他投標廠商或次優申請人依序擇優遞補簽約或重新依公告接

受申請，主辦機關應於招商文件中先為規定，以為辦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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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都市更新簽約作業檢核表 

工作項目 注意事項 備註 

一、簽約 1. 申請人有法定或依招商文件規定
不得簽約之情形者，應不簽訂契
約。 

依主辦機關選擇適
用法規之不同，應適
用不同規定辦理。

 2.   獲得簽約權之廠商應於主辦機關
規定期限內，提送依評選會議紀錄
修正完成之更新事業計畫建議書
(以下簡稱「都市更新事業執行計
畫書」)，並於主管機關核定後，
於期限內簽約。 

 

 3.   優先申請人對於評選會議紀錄有
修正意見時，應於主辦機關規定的
一定期間內敘明理由提出，否則應
於主辦機關規定的一定期間內按
評選會議紀錄提送都市更新事業
執行計畫書，逾期視為放棄簽約
權，由主辦機關依序擇優遞補之，
保證金不予發還；申請人對評選會
議紀錄之修正意見不為主辦機關
接受時，申請人亦應接受評選會議
紀錄，並於主辦機關書面通知送達
日起一定期間內按評選會議紀錄
提送都市更新事業執行計畫書，逾
期視為放棄簽約權，由主辦機關依
序擇優遞補之，保證金則無息發
還。 

 

 4.   有簽約權人應自接獲主辦機關通
知之日起，按規定時間繳交履約保
證金，並與政府機關完成契約之簽
約手續，依法實施都市更新。 

 

 5.   如有簽約權人未於前項規定時間
內與政府機關完成簽約手續者，主
辦機關得訂定期限，通知補正之。
該申請人如於期限內無法補正
者，主辦機關得依招商文件的規定
決定由合格之次高價格申請人依
序擇優遞補簽約或重新公告接受
申請。 

 

二、簽約期限 評選至簽約期間以一個月為原則，並得
展延一個月。  

 

  


